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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起，COVID-19輕症免通報、免隔離，改為「0+n自主

健康管理」，相關防治措施同步放寬

發佈日期：2023-03-09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9)日表示，基於國內外疫情趨緩，宣布如疫情穩定，自今(2023)

年3月20日(個案採檢日)起，調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疾病通報定義，改為：符合

COVID-19併發症(中重症)條件之民眾需通報並隔離治療，輕症或無症狀民眾如檢驗陽性，
不需通報也不需隔離，但建議進行「0+n自主健康管理」，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快篩陰性，

或至距離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已達10天無需採檢，即可解除。相關配套措施將配合修訂及

實施。

指揮中心說明，考量COVID-19疾病嚴重度下降，感染者多數為輕症或無症狀個案，且本

土疫情穩定、2月起防疫鬆綁未明顯影響疫情，為減少確診對民眾影響、減輕醫療端逐案
通報負擔，並與國際防疫調整方向一致，邁向疫後新生活，故調整現行「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疾病通報定義，由「確診均通報」改為「併發症(中重症)才須通報」，即如為新冠

檢驗陽性，且出現肺炎需氧氣治療或其他新冠相關併發症，因而住院(含急診待床)或死

亡，醫事人員才須通報。

指揮中心進一步說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疾病通報定義調整後，其他因自行使用家

用快篩檢測陽性、或因配合醫療院所相關感染管制等相關措施篩檢陽性的輕症或無症狀之
輕症民眾，不需通報也不需強制隔離，亦不會收到隔離通知書及簡訊，此類對象建議進行

「0+n自主健康管理」至快篩檢測結果為陰性，或距離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狀者適

用)已達10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建議有症狀時在家休息，避免不必要外出，無症狀或

症狀緩解(退燒至少1天)後可安心外出；外出時請全程佩戴口罩；同時提醒，為降低感染

後引發併發症之風險，65歲以上長者、孕產婦、具慢性病或免疫不全/免疫低下病史者等

具「COVID-19重症高風險因子」之民眾於快篩陽性後，請儘速就醫，以利醫師及早診治
並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另0+n自主健康管理屬於指引建議性質，由民眾自主進行，無相

關罰則。

指揮中心指出，配合本次防治政策調整，同步修訂相關配套措施於3月20日實施，包括取

消健保卡資料上傳COVID-19檢驗結果自動通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方式，請醫療院

所改至傳染病通報系統網站或運用醫院電子病歷自動通報(EMR)等方式通報「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併發症)」、取消確診者自主疫調回報機制、取消居家照護遠距諮詢服務、取消

確診者同住家人及入境民眾自主防疫措施、停止更新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系統(DVC)及

健康存摺中確診及檢驗資料、調整因應COVID-19疫情之視訊診療措施、調整確診死亡個

案遺體處理感染管制指引、調整醫療機構因應COVID-19個人防護裝備建議等。

指揮中心表示，為利政策調整推動順利，規劃3月20日至26日為7天緩衝期，供採檢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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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3月19日(含)以前之民眾及相關單位在緩衝期時可進行通報等相關防治作為及行政作

業。例如，民眾於3月20日持3月19日家用快篩陽性證明至醫療院所就診，如醫病雙方均

同意3月19日快篩結果且醫師評估為確診個案，仍適用舊版病例定義及相關防治措施。此

外，上述防疫鬆綁新制相關資訊，將置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輕症免隔離，邁向疫後
新生活」 專區 (資料陸續建置中)，歡迎各界參閱。

指揮中心特別感謝疫情期間民眾的配合，以及醫事人員與投入防疫工作同仁的辛勞，請民

眾持續配合相關防治措施，同時呼籲「疫苗加一，解封安心」運動已開始；接種院所時

間、地點等相關資訊，可透過疾管署官網「疫苗加一，解封安心」專區查詢，也請民眾儘

速接種COVID-19疫苗，提升自身及群體免疫保護力，共同邁向疫後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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